南投縣特殊教育輔導團115學年度儲備甄選計畫
1、 依據：南投縣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設置及運作要點辦理。
2、 目的：為強化本縣特殊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特教輔導團）教學及輔導工作，公開遴選具備特殊教育教學經驗與服務熱忱之優秀特殊教育人員擔任本縣特教輔導團輔導員，協助所屬學校，提升教學及輔導效能。

3、 辦理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4、 各分團擬遴選擔任輔導員之員額：

（1） 學前身心障礙教育分團：全部/部分時間擔任輔導員，預計遴選4人至6人。

（2） 國中小身心障礙教育分團：全部/部分時間擔任輔導員，預計遴選8人至12人。

（3） 資賦優異教育分團：全部/部分時間擔任輔導員，預計遴選4人至6人。
（4） 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分團：全部/部分時間擔任輔導員，預計遴選4人至6人。

5、 輔導員推薦、遴選資格及條件：參加推薦、遴選者，應具備下列第一款之資格，並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
（1） 具三年以上教學年資之編制內正式教師。
（2） 具備專業知能、經驗豐富及工作熱忱，願意持續自我成長者。

（3） 對研發課程與教材教法實務行動研究具有濃厚興趣。
（4） 具各分團特殊教育專長：
1. 學前身心障礙教育分團： 任職本縣學前教育階段，具特殊教育教學輔導、教材研發、特殊教育行政或融合教育推動實務者。
2. 國中小身心障礙教育分團：任職本縣國民中小學，具特殊教育教學輔導、教材研發、特殊教育行政、課程調整、融合教育推動實務者。

3. 資賦優異教育分團：任職本縣國民中小學，具資優優異教學輔導、教材研發、特殊教育行政、資優教育方案或雙重特殊需求學生輔導經驗者。

4. 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分團：
(1) 參加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訓並取得相關證書者。
(2) 參與情緒行為、功能行為評估、行為介入計畫、正向行為支持等研習，累計36小時數達規定標準者。
(3) 具特殊教育、諮商輔導、心理相關系所畢業或次專長註記並，實際處理情緒及行為問題學生經驗二年以上者。
5. 其他：近五年內曾獲選本縣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或其他相關獎項之人員者。現任輔導員符合前項所定聘任資格者，經本府考核通過後，得聘兼之，免重新辦理遴選作業。
6、 輔導員工作內容：
（1） 參與分團工作會議，協助研擬、執行及推動分團工作計畫，並擬定相關推動方式及輔導策略。

（2） 協助規劃辦理各分團課程、教學與評量及專業領域之增能活動與認證。

（3） 協助學校推動特殊教育，提供規劃及辦理特殊教育工作之建議，或分享班級經營經驗，協助特殊班級建立實際可行之班級經營模式。

（4） 規劃多元輔導方式，協助教師社群運作及專業發展，結合課程、教學與評量相關知能，與教師合作研發適合之課程、教材、教具等。

（5） 進行課程設計及教材教法研究，提供教師教學資源、經驗分享、教學諮詢及意見交流輔導資源。

（6） 協助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審查、特殊教育相關督導工作其他本府交付之特殊教育相關業務事項。

7、 輔導員遴選程序

（1） 續任輔導員：現任各分團召集人得優先推薦續聘服務績優輔導員，輔導員繳交報名表及服務學校同意書至本府教育處（以下簡稱本處）彙辦。

（2） 新任輔導員之推薦（遴選）方式：
1. 教育處推薦：教育處經當事人同意，並依符合本簡章輔導員遴選資格，就具有特殊教育領域專業素養、團隊合作與服務熱誠等人格特質之教師，並徵詢相關專業人士後推薦。

2. 學校推薦：由學校遴選校內具備專業知能、經驗豐富及工作熱忱者，向本處推薦。

3. 自我推薦：對從事特殊教育課程教學輔導及研究有興趣且符合基本資格者，經服務學校同意後，向本處推薦。
4. 報名資料：

(1) 團員之甄選資料表（附件一）、學校主管同意書（附件二）。
(2) 受推薦者之相關證書及佐證資料影本（例：特殊教育教師證書、曾任輔導團輔導員之聘書、特殊教育相關之訓練或研習證書等）。
5. 即日起至115年6月9日（週二）止，備妥下列文件逕送本縣特教資源中心全良泓老師（地址：54243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23號，電話：049-2562609），掛號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並請自行確認。

（3） 審查：
1. 本處接受推薦後，由特教輔導團團長聘請本團團員組成考核及遴聘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邀請被推薦人出席說明。
2. 資料審查及面試：115年7月14日（週二）（時間暫定）＊甄選地點將另行公告。
3. 受推薦之人選經本府審查通過及核定後，予以聘任。

8、 輔導員聘期

（1） 聘期1年，自115年8月1日起至116年7月31日止。

（2） 聘期屆滿前，得由本府組成考核小組辦理考核，考核通過者，始得續聘兼之。

（3） 輔導員於任期間，有違反法令、重大缺失或不適任情形者，本府得終止聘任或另行改派，不受任期之限制。
9、 輔導員之權利及義務

（1） 權利：
1. 全部時間輔導員：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務之規定，支給休假、休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
2. 部分時間輔導員：得部分時間申請公(差)假及減授部分或全部基本授課節數支援。

3. 輔導員兼任召集人、副召集人者，得依行政院核定及「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規定支領兼職費，惟借調及商借者不得支領。
4. 聘任期間之年資，比照學校兼行政職務之教師，採計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主任甄選之資績評分。
（2） 義務

1. 經聘任後，應參加各分團依其專業所需而自行辦理之培訓，並受薦派參與由特教輔導團中央團或本府規劃主辦之培訓。

2. 應出席所指派之相關工作及聯繫會議。

3. 應遵守保密義務，對於個人資料或機密案件均不得洩漏。

10、 輔導員之獎勵：經本府考核小組，依所訂考核指標予以考核後，結果為優良者，獎勵如下：

（1） 各該年度考核成績達九十分以上者，記功一次。

（2） 三年內有二次考核之分數九十分以上並獲記功者，本府得安排至國內（外）學校（或機構），進行參訪。
（3） 教師減授全部基本授課節數支援副召集人或輔導員者，除前款奬勵外，其三年內有二次考核成績達各該分團前百分之十者，得向本府申請於暑假期間赴國外學校或機構，參與提升課程與教學專業知能之短期進修之部分補助；以減授部分基本授課節數擔任輔導員者，部分補助之費用，為全時擔任者之二分之一。
（4） 獎勵之申請方式及補助額度，由本府另定獎勵計畫辦理，獲獎勵者應自考核後二年內，以一次申請為限。
（5） 第三款獎勵，受補助人員應於完成後，於分團分享成果。

（6） 輔導員以外之分團人員，其參與輔導團運作，服務績效優良者得優予敘獎。
11、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本府公告之相關事項辦理。
南投縣特殊教育輔導團115學年度輔導員報名表
報名全部/部分時間輔導員：○全時特殊教育輔導員 ○部分時間特殊教育輔導員
	報名項目：□學前身心障礙教育分團         □國中小身心障礙教育分團
□資賦優異教育分團             □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分團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相片黏貼處

（請貼最近三個月內正面半身照，並於相片背面加註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　　址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O)：
          轉分機
 (H)：
 (行動電話)：

	服務學校
	
	現任職務
	

	服務年資
	年
	主要任教領域／科目
	

	行政經歷
	兼任行政職務______年

（請詳述職務及年資：如教學組長3年）
	其他領域專長
	

	學　　歷

（畢業系／所）
	
	最近

5年

考核
	 　     學年度 ______等

        學年度 ______等

　      學年度 ______等

        學年度 ______等

        學年度 ______等

	進修學分
	
	
	

	曾擔任

輔導員資歷
	

	相關證書、

證明或證照
	

	特殊教育相關之訓練或研習
	

	特殊表現或
優良事蹟
	

	簡　　要

自　　述
	

	推　　薦

理　　由
	　　　　　　　　　　　



	受薦教師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校長簽章
	



南投縣特殊教育輔導團
115學年度遴聘輔導員服務學校同意書
茲同意本校 　　　　　     校（園）長∕主任∕老師擔任115學年度特殊教育輔導團                分團  □全部 □部分時間輔導員遴選。若通過遴選時，亦同意該師擔任輔導員。
此致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輔導團
立同意書人：

學校（園）：
校（園）長：            　　　　　   〈簽章〉
※倘有115學年度個人調校或現任服務學校校長調動之情形者，

需再取得115學年度服務學校校長同意後再行報名。(無者免填)
115學年度服務學校全銜：

115學年度服務學校校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一





附件二





此〈簽章〉處得由115學年度服務學校校長「親筆簽名」或「蓋115學年度校長職名章」








